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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网络文化市场迅速发展，“网吧

”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明显增多，网上文化产品经营

活动日趋活跃，对于交流信息、学习科技、传播文明，提高

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与之相应

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监控手段不完备，管理措施不落实，一

些单位和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营业场所，利用互联网从事

违法违规经营活动也日渐增多。其突出表现为：通过互联网

传播和销售走私、盗版的非法音像制品；拍卖和销售假冒伪

劣及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艺术品；网络游戏中充斥色情、赌博

、暴力、愚昧迷信等不良内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无证经营、未成年人违规进入和经营非网络游戏等

现象相当严重。这些现象损害了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化市场，

对文化市场的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互联网新闻宣传和信息内容安全管理工作，并提出了具体

要求，明确了各有关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文化部负责对利

用互联网经营艺术品、音像制品、网络游戏、演出活动及“

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日常监督，并实行经营

许可证管理。中央编制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增加了文化部的人

员编制,文化部为此增设了网络文化处，负责全国网络文化市

场的规划、建设与管理。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互联

网管理工作的指示精神，根据国务院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

序工作会议的要求和全国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电视电话



会议的总体部署，切实加强网络文化市场的管理，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作为网络文化市场的

主管部门，要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

真贯彻“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方

针，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网络文化市

场管理。要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对利用互联网经营艺

术品、音像制品、网络游戏、演出活动及“网吧”等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管理思路，制定发展规划，完善管理法

规，使网络文化市场健康有序、规范发展。 二、各级文化行

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取得编制部门、

财政部门的支持，尽快解决网络文化市场管理机构编制、人

员和经费等问题，充实配备必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网络文化

市场管理人员,建成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精干、高效、

廉洁的网络文化市场管理队伍。 三、努力推进全国网络文化

市场监督管理系统的建设。各地文化行政部门要针对网络文

化市场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充分论证，建立、健全全国

网络文化市场监控管理系统，形成统一、高效、便捷的网络

文化市场管理平台。同时，与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安装内容

信息安全和管理软件，增强对各种有害信息的检测和封堵能

力，提高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的有效

性和可操作性。 四、要加强对利用互联网经营艺术品、音像

制品、网络游戏、演出活动的日常监督，实行文化经营许可

证制度。要迅速查清利用互联网经营文化产品和传播文化信

息的单位或者网站的情况。严厉打击网上经营走私、盗版音

像制品和假冒伪劣及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艺术品的活动，坚决

清除色情、赌博、暴力、愚昧迷信的网络游戏。凡发现有违



法经营活动的，应依照有关管理法规予以处罚。 五、根据互

联网有害信息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的部署，文化部决定2002年5

月10日至10月1日在全国开展“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专项治理行动。各地要对现有“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进行彻底清查，清除各种有害信息，重新审核登

记。 凡符合《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证照齐

全，经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可换发《文化经营许可证》。

对证照齐全，经审核不符合规定条件的，或证照不全的，限

期停业整顿。经整顿仍然不能达到规定条件的，一律关闭。

对无证经营的，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律取缔。重新审核

登记合格的或予以取缔的“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由主管部门一并向社会公告。 重新审核登记工作，由县（

区、市）以上（含）文化行政部门进行初审，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文化行政部门终审后，统一换发由文化部监制的

《文化经营许可证》。 从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专项治理行

动结束，各地一律停止审批新的“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 六、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要从

严审核、控制总量、合理布局、优化结构，加强宏观管理和

调控力度，反对一哄而起，盲目发展。各地应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制定本辖区内每一“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的计算机设备总数及占地面积标准，但直辖市、省会城市

和计划单列市的每一场所的计算机设备总数不得少于60台，

且每台占地面积不得少于２平方米；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

划单列市以下的地区，每一场所的计算机设备总数不得少于

３０台，且每台占地面积不得少于２平方米。西部地区可以

参照以上标准，适当下调计算机设备总数，但每台占地面积



标准不变。 所有“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必须按

照《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制定安全措施，要有

防火设备和疏散通道。 不得在中小学校周边直线距离２００

米内开设“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设立集

中经营场所或集中经营街区。 七、“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必须实行消费者入场登记制度和场地巡查制度。

允许未成年人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每日8时-20时进入

“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但在线时间不得超过3

小时。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必须由其监护人陪伴。

“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容留未成年人夜间

上网。凡违反规定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该场所的《文化

经营许可证》。其场所法定代表人和主管人员三年内不得从

事“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活动。 八、对

“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管理人员要进行

管理法规、职业道德、业务规范等方面的培训，经考核合格

者，发给培训证书。做到持证上岗、规范经营、文明服务。

要严格审核经营者的从业资格，凡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曾因违

反文化市场法规被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和主管人员，一律不得担任“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的法定代表人和主管人员。 九、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

明确职责、落实任务。积极主动与公安、工商、电信等互联

网管理有关部门相互配合与支持，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切

实做好网络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对网络文化市场要实行专

职专人专门管理，对所辖区域内出现的问题，应尽快解决，

不得推诿、扯皮。凡出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反响强

烈，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主管部门领导和主要负责人的



行政责任。 十、积极开展文明上网工程建设，倡导网上文明

行为。联合工、青、妇等社会各界，大力推进“文明网吧”

、“放心网吧”等网络文明活动，形成文明上网的道德规范

和舆论环境。学校、家长要共同担负起帮助教育青少年的社

会责任，各地可以聘请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热心教育的人士

作为“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义务监督员，监

督“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行为，引导中

小学生树立积极向上、求知好学的上网风尚，使“网吧”等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真正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

心灵，弘扬社会正气，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精神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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